
 1 

证券代码：60083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长虹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1-051

号 

 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下属子公司经销商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

 
 

 

 

 
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于 2021 年

10月 25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为下属子

公司经销商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于 10 月 27 日披露了《四川长虹关于为下属

子公司经销商提供担保的公告》（临 2021-047 号），公司拟为下属子公司四川智

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智易家”）的经销商（包括但不限于苏宁易

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）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，经销商以资产

抵押向公司提供足额的反担保，协定经销商取得的融资款全部用于支付智易家的

采购货款；担保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，具体以后续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，

担保期限一年，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现就该公告中的相关情况补充说明

如下： 

一、被担保人的基本条件 

被担保人为公司推荐并经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审核确认后，并纳入授信客户

范围的智易家下游非关联经销商。公司将根据智易家与经销商的历史交易记录、

经销商资信情况等对智易家下游经销商资质进行审核，选择愿意保持长期合作关

系、与公司共谋发展的经销商推荐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。被担保人需符合以下

基本条件： 

1、被担保人与公司或下属子公司有 12 个月（含）以上交易记录； 

2、被担保人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在册； 

3、被担保人有固定经营场所，经营稳定，与公司过往合作记录良好； 

4、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%，若因业务需要，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

过 70%的经销商提供融资担保，需按有关的法律法规另行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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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风险防控措施 

1、公司负责对纳入担保范围的智易家下游经销商资质进行审核和推荐； 

2、经销商取得的融资款全部用于支付智易家的采购货款； 

3、对于使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额度的智易家下游经销商，公司业务

部门将不定期对其经营及财务状况进行考察； 

4、公司为智易家的经销商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同时，经

销商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或存单质押；同时，经销商需

以资产向公司提供足额的反担保或履约保证，反担保或履约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不

动产抵押、动产质押连带担保等双方协商认可的方式。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为

智易家的经销商提供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后续具体实施担保事项

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12月 4日 


